
臺南市政府秘書處 CEDAW 宣導辦理成果報告 

二級機關/

科室 

秘書處 

文書科 
辦理日期 

112年 03月 10日 

活動名稱 秘書處性別平等宣導 宣導對象 
一般民眾 

宣導人數 

性別 

共計 CEDAW 

自製宣導媒材

類別 

□講義   ■文宣   □簡報 

□廣播錄音檔      □影片 

□其他 ________ 
女 男 其他 

21 15 0 36 

宣導管道 □網路平台(含 FB、Line、Youtube、Instagram、Podcast等) 

□影片播放(廣告等)        □廣播            □電視牆 

■活動設攤              □競賽            □平面廣告空間 

□研討會、座談會、說明會  □辦理 CEDAW實體課程、工作坊 

□其他______ 

CEDAW 應用  1. CEDAW第 2條：締約各國譴責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，協議立即用一切適當辦法，

推行消除對婦女歧視 ，推行消除對婦女歧視的政策。 

2. CEDAW第 5條：消除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、習俗和一切其他作法。 

3. CEDAW第 10條：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消除對婦女的歧視，以保證婦女

在教育方面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，特別是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保證。 

4. CEDAW第 11條：女性與男性皆享有相同的就業機會、提升和工作保障。 

5. CEDAW第 16條：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，消除在有關婚姻和家庭關係的一

切事務上對婦女的歧視。 

6. CEDAW第 36號一般性建議：建議締約國採取以下行動，以確保教育制度允許兩性

擁有平等的機會，自由選擇學習科目和職業 

宣導媒材內容及宣導過程整體概述 



◼ 宣導媒材內容概述： 

Q1：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（Antonio Guterres）在聯合國大會演說中警告，全球在女權方面

的進展「正在我們眼前消逝」，性別平等的目標愈來愈遠，還需要 300年才能達成。尤其在某些

國家，女性正受到前所未有的迫害，請問以下國家中，何者女性的地位最低？ 

A: 台灣   B: 南韓   C: 瑞士   D: 阿富汗 

塔利班當局自掌權以來實際上將婦女排擠出公共領域之外。許多婦女自政府的工作崗位上被撤

職，或者待在家裡只領得原工資的一小部分。 

她們還被禁止去公園、市集、健身房與公共浴室，並且必須在公共場合遮掩。 

甚至於阿富汗大學在寒假過後開學，男學生們陸續返回學校，不過塔利班當局仍將女性拒於大

學之門外。 

CEDAW第二條摘要提到：（b）採取適當立法和其他措施，包括在適當情況下實行制裁，以禁 

止對婦女的一切歧視；（c）為婦女確立與男子平等權利的法律保護；（e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，

消除任何個人、組織或企業對婦女的歧視；此外 CEDAW 第 11 條亦對女性就業有相關保障。因

此我國基於此亦在相關法條，如性別工作平等法、民意代表婦女保障名額等表彰對女性權益的

重視。 

 

 

Q2：性別平等為《世界人權宣言》的目標之一，其目的是營造性別平等的法律和社會環境，

具體實踐中，性別平等的目標是使兩性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平等對待，而不只是在政治、工作

或其他政策規定的領域。試問下列何者落實了性別平等? 

A: 雇主給予不同性別者相同的升遷機會 

B: 相同勞動條件底下，女性的薪水較男性低 

C: 法律規定一律從父姓 

 

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表示，性別平等「意味著女性和男性、女孩和男孩享有相同的權利、資

源、機會和保護。它並不要求女孩和男孩，或女性和男性，一視同仁，或者他們受到同等對

待 完全一樣。」現時對於性別平等的意涵，除了「男女兩性平等」之外，更廣泛的涵蓋不同

性別、性取向、性別認同、性別氣質以及 LGBT權利對多元性別者的性別平等。 



此題包含了 CEDAW 的許多面向，包括 CEDAW 第 11 條：女性與男性皆享有相同的就業機會、提

升和工作保障及 CEDAW第 5條：消除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、習俗和一切其他作法。 

 

 

Q3：性別刻板印象就是對男女角色有著僵化、過度簡化或是類化的信念或假設，賦予男女有不

同的性格、態度和生活方式、職業等，其普遍存在於社會中，以簡化特徵來區分男女兩性，一

切以性別為分野的標準。下列何者為性別刻板印象的例子? 

A: 男性可以化妝、穿裙子 

B: 女性在孩子出生後應該肩負養育的責任，不宜再回歸職場 

C: 男主內，女主外 

性別刻板印象（gender stereotype） ，是指社會對於男性與女性，有一組簡化的、僵化的、

概括化的看法。例如，「男兒有淚不輕彈」、「男兒膝下有黃金」、「女人要三從四德」……等，都

是常見的性別刻板印象。性別刻板印象亦稱性別偏見，是人們對男性或女性角色特征的固有印

象，它表明瞭人們對性別角色的期望和看法。 

 

CEDAW 第 16 條規定了婦女在家庭婚姻中應獲得的相關保障，在第 21 號建議中亦提及「夫妻在

婚姻存續期間以及解除婚姻關係時，有相同的權利和義務」，因此夫妻在家庭關係中應共同分擔

義務及享受權力，而非僅只有其中一方付出。 

 

    宣導過程概述： 

    本府秘書處歷年皆會於辦理國際蘭展期間赴展場設攤，今年選定於 3月 10日前往該會場，

並準備精美禮品贈送給成功回答問題的民眾。由同仁準備三道題目，藉由答題的過程中，向民

眾傳達性別平等的重要性，以及期能藉此破除過往對於性別的刻板印象，理解性別的多元樣貌，

進而尊重且平等地看待不同的個體。 

宣導活動照片 



  

                  圖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圖二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圖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圖四 

 

照片說明 

圖一：同仁正在給民眾隨機抽選題目答題。  

圖二：成功回答題目的民眾可以獲得精美包裝的禮品。  

圖三： 本處性別聯絡人透過國際蘭展宣導性別平等的重要性 

圖四： 本處至國際蘭展宣導的攤位。 



 

 

圖五：本處文書科雖屬幕僚單位，但踴於藉由市府各項活動和一般大眾接觸並宣導，本處性別聯絡

人亦親自向民眾頒發獎品。 

照片說明 


